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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虞伟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红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红

兵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4,444,207,264.01 4,462,532,373.66 -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52,848,353.93 3,368,785,538.37 2.5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6,532.37 -87,806,585.27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74,805,608.93 255,202,961.46 4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062,815.56 34,119,789.45 14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840,096.73 32,904,317.47 148.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6 1.09 增加 1.3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7 155.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7 155.3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65,125.6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258,002.9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0.0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0.00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119,0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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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

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4,236.6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458.92  

所得税影响额 -739,419.97  

合计 2,222,718.83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3,21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精功集团有限公司 164,000,000 32.97 0 冻结 164,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2,000,000 20.51 0 无 0 国有法人 

绍兴市柯桥区小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0 6.03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大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 4.02 0 质押 2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17,896,591 3.60 0 无 0 其他 

陈益维 6,608,400 1.33 0 质押 6,600,000 境内自然人 

潘洪平 6,544,000 1.32 0 质押 6,540,000 境内自然人 

邵宝华 3,278,800 0.66 0 质押 3,270,000 境内自然人 

李俊 2,050,000 0.4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桂英 1,267,000 0.2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精功集团有限公司 16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4,000,000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000,000 

绍兴市柯桥区小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0 

上海大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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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7,896,591 人民币普通股 17,896,591 

陈益维 6,608,400 人民币普通股 6,608,400 

潘洪平 6,544,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44,000 

邵宝华 3,278,800 人民币普通股 3,278,800 

李俊 2,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0,000 

王桂英 1,26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7,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精功集团全资子公司浙江精功控股有限公司为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存在关联关系。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为公司采取集中竞价方式实施股份回购的专用证券账户。除此之外，公司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 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和前十名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百分比%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0.00 35,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等影响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110,000.00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收到承兑汇票等影响 

应收账款 158,794,683.56 103,402,051.48 53.57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加及执行年度优质客户信用政

策等共同影响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330,973.33 9,817,706.85 -66.07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加致进项税抵扣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0.00 1,578,762.45 -100.00 主要系本科目转入固定资产等影响所至致 

应付票据 62,304,832.09 41,635,012.38 49.65 
主要系本期使用承兑汇票支付采购款较多等影响

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7,477,953.28 32,152,622.96 -45.64 主要系本期发放上年度年终奖等影响所致 

利润表科目 2021年 1-3 月 2020年 1-3 月 增减百分比%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374,805,608.93 255,202,961.46 46.87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加及上期受疫情影响等共同影

响所致 

营业成本 186,165,139.43 134,963,498.71 37.94 
主要系本期因收入增加至对应的成本增加等影响

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9,894,850.80 7,357,100.83 34.49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加致应缴纳的相关税金增加 

财务费用 116,834.76 2,372,962.84 -95.08 
主要系本期利用部分闲置资金进行理财致利息收

入减少等影响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5,594.43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产生部分存货减值等影响所致 

投资收益 1,119,039.19 117,363.82 853.48 
主要系本期利用部分闲置资金进行理财致收益增

加等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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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处置收益 -265,125.66 -1,551.96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处置部分固定资产产生损失等影响所

致 

营业外收入 190,482.77 281,632.74 -32.36 主要系本期废品收入减少等影响所致 

营业外支出 344,719.40 619,720.57 -44.38 主要系本期存货报损减少等影响所致 

所得税费用 29,355,839.81 16,108,818.69 82.23 主要系本期利润增加致应缴所得税额增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062,815.56 34,119,789.45 146.38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致本项目增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840,096.73 32,904,317.47 148.72 主要系本期利润增加致本项目增加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7 155.32 主要系本期利润增加致本项目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1年 1-3 月 2020年 1-3 月 增减百分比%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6,532.37 -87,806,585.27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销售现金收入及支付的税费较

多等共同影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12,322.21 -38,022,409.66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工程款较少等影响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28,305.55 -47,445,101.19 不适用 
主要系上期含股票回购款而本期无及上期增加贷

款而本期减少贷款等共同影响所致 

 
 

产品销售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按产品档次 2021 年 1-3 月销售收入 2020 年 1-3 月销售收入 同比变动（%） 

中高端黄酒 25,354.79 17,685.95 43.36 

普通黄酒 9,495.71 6,131.89 54.86 

其他酒 1,960.88 1,284.33 52.68 

小计 36,811.38 25,102.17 46.65 

 
 

销售渠道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按销售渠道 2021 年 1-3 月销售收入 2020 年 1-3 月销售收入 同比变动（%） 

直销（含团购） 4,377.14 3,203.48 36.64 

批发代理 32,237.68 21,573.91 49.43 

国际销售 196.56 324.78 -39.48 

小计 36,811.38 25,102.17 46.65 

 
 

区域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按地区分部 2021 年 1-3 月销售收入 2020 年 1-3 月销售收入 同比变动（%） 

浙江大区 22,597.03 15,595.63 44.89 

江苏大区 3,867.45 2,248.51 72.00 

上海地区 8,141.81 5,146.66 58.20 

其他地区 2,008.53 1,786.59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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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销售 196.56 324.78 -39.48 

小计 36,811.38 25,102.17 46.65 

注：以上数据口径为酒类业务。 

 

 

经销商情况：                                                        单位:个 

区域名称 报告期末经销商数量 报告期内增加数量 报告期内减少数量 

浙江大区 466 7 16 

江苏大区 200 4 8 

上海地区 122 9 7 

其他地区 441 13 7 

小计 1229 33 38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关于华舍厂区房屋拆迁补偿事宜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绍兴市柯桥区小城镇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绍兴市柯桥区华舍街道办事处签署<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议案》，并经 2019 年 5 月 27 日召开的

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同意柯桥区小城镇公司对公司座落于鉴湖路的华舍街道阮三、亭东村地块内的华舍

厂区房屋及附属物进行拆迁和搬迁补偿，拆迁补偿款总额为 532,437,072.00 元。公司已于 2019 年 7 月 5 日收

到了绍兴市柯桥区华舍街道办事处支付给公司的第一笔房屋拆迁补偿款人民币 212,974,828.80 元，于 2020年 8

月 27 日收到了华舍街道支付给公司第二笔房屋拆迁补偿款 185,352,227.00 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累计收到拆迁补偿款 398,327,055.80 元，拆迁补偿款余款尚有 134,110,016.20

元，待华舍街道将剩余面积的征迁土地出让成交后支付给公司。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7 日、2019 年

7 月 6 日、2020 年 8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与绍兴市柯桥区小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绍兴市柯桥区华舍街

道办事处签署<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公告》（编号：2019-40）、《关于公司收到部分房屋拆迁补偿款的进展公告》

（编号：2019-51）和《关于公司收到部分房屋拆迁补偿款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36）。 

2、关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及进展情况说明 

2021 年 4 月 14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所”）对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会稽山”）2020 年度财务报表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天健函〔2021〕657

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公司董事会对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会稽山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的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二）2 所述，精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会稽山公司

164,0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2.97%，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100%）已被司法冻结和轮候冻结。精功集团

有限公司已向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申请依法进入重整程序，截至审计报告日重整程序尚未完成，未来结果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出具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详细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 号——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第九条规定，如

果认为有必要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已在财务报表中列报，且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

表至关重要的事项，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一）按照《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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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该事项不会导致注册会计师发表非

无保留意见；（二）当《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4 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适用时，该事

项未被确定为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会稽山公司已就本说明一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在财务报表中作出了恰当列报。我们认为，强调事项段所涉

及事项不会导致发表非无保留意见，同时未被确定为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但是考虑到上述事项的

重要性，我们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强调事项段并不影响发表的审计意见。 

三、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专项说明 

（一）公司董事会已知悉该强调事项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精功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164,000,000 股已全部被司法冻结和轮候司法冻结。2019 

年 9 月 17 日，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受理对精功集团重整的申请，并指定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担任精

功集团管理人，会稽山不在重整申请范围内。2020 年 3 月 12 日，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因无法在绍兴市柯桥区人

民法院裁定重整之日起六个月内按期提交重整计划草案，向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提交了将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

限延长的申请。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作出了（2019）

浙 0603破 23 号的《民事裁定书》，裁定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至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

效控制时止。2020 年 8 月 14日，柯桥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

出具了《民事裁定书》（<2019>浙 0603 破 23 号之二），裁定对精功集团等九公司进行合并重整。若精功集团所

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处置，则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已分别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2019 年 5 月 16 日、2019 年 7 月 

23 日、 2019 年 9 月 7 日、 2019 年 9 月 11 日、 2019 年 9 月 18 日、 2019 年 11 月 8 日、 2019 年 11 

月 22 日、 2020 年 3 月 17 日、 2020 年 8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27、2019-044、

2019-055、2019-064、2019-074、2019-075、 2019-091、 2019-093、 2020-014、 2020-035）。 

（二）公司董事会对该强调事项进展情况的相关说明 

1、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控股股东精功集团仍处于重整程序中,其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所涉及事项

均与公司无关联，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直接重大不利影响。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2、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已公允反映了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0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3、上述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对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三）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采取如下措施 

1、公司控股股东进入重整程序，将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公司

董事会将持续关注上述强调事项的后续进展及影响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公司指定媒体和网站披

露，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董事会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确保公司业务、人员、资

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相互独立。公司董事会将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内部控制水平，积极

化解上述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可能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3、鉴于公司控股股东精功集团破产重整能否成功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正

确评估该强调事项的后续进展对公司的影响，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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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虞伟强 

日期 2021 年 4 月 26 日 

 

 


